
附件4
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校外实践安全须知

1.本须知适用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校外专业实践工作。

2.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研究生”）参加校外实践前应主动接受安全教育，学习安全知识，强化安全意识，提高自我防范能力。校外实践期间应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遵守实践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；不听信谣言，不传播有害信息，不参与各种非法活动。
3.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人身财产安全，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，严禁酗酒；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选择安全合法交通工具；校外实践地点涉及环境恶劣、复杂的区域时，应了解当地气象、地理、治安等有关情况，尊重地方民风、民俗，执行地方政策法规。

4.研究生校外实践需经导师签字、院（系）审核，在院（系）备案后方可出行。凡未经申请自行校外实践的研究生，在校外实践期间发生的事故，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

5.研究生校外实践原则上应按预定的区域、路线、内容与时间进行，应主动与校内导师通过电话、短信、电子邮件、QQ等方式保持联系，保证每周至少沟通一次，及时通报情况；若临时改变校外实践区域和路线，或申请延长实践时间，必须及时向校内导师和院（系）汇报并办理相应手续；校外实践结束后应立即返校报到。

6.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如果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等突发事故，要保持冷静，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理措施，并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学校报告。

7.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，由于与公务无关的个人行为造成校外实践事故的，责任由研究生本人及事故相关责任人或单位承担；因履行校外实践中发生的事故，学校与实践单位及责任相关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，事故赔偿的范围与标准，按照所购买保险的合同约定执行。

8.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共行为准则、学校的规章制度等，由研究生本人依法承担责任，学校也将根据具体情况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备注：须知背面为《安全承诺书》

安全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系华南理工大学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级               学科专业学生（学号：               ），自愿参加在                 单位的专业实践活动，为保障自身安全，维护活动秩序，特作出以下安全承诺：

一、遵守规则，服从管理

严格遵守实践单位和学校（学院）的安全管理制度。

按时参加实践单位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（公司级、部门级、岗位级），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危险源辨识清单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（附具体操作指引）、应急预案（含逃生路线图）等。

遵守实践单位划定的安全路线和区域，严禁进入非参观区域、禁止区域或标识有“危险勿近”“禁止入内”的区域（包括但不限于高压设备区、化学品存放区、机械运转区域等）；不擅自触摸、操作未获明确许可的设备、开关、阀门或化学品。

二、自我保护，防范风险

做好个人安全防护：进入厂矿、车间、实验室等区域时，按要求佩戴防护装备（如安全帽、护目镜、防护服、手套）；参与劳动实践时，正确使用工具，不违规操作。

三、应急处理，及时报告

发现安全隐患或异常情况，须立即向实践单位安全管理人员报告，不得隐瞒。

四、责任承担

若因本人故意或重大过失（如擅自进入危险区域、违反操作规定、私自离队、不服从管理等）导致自身或他人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损失、接受学校纪律处分、终止实践等）。

承诺人签字：_____   ___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